附件1
一、项目采购需求参数
（一）便携式水质多参数分析仪 1套（参考型号：HQ 4300）
1 工作条件
1.1 电源要求：提供两种供电模式
（1）内部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3.7V DC，3400mAh以上
（2）外置电源适配器：100–240V AC、50/60 Hz 输入；5V DC@2USB电源适配器输出 
1.2 存储温度： –20 ～ 60 °C，最高90%相对湿度（无冷凝）
1.3 工作温度： 0 ～ 60 °C
1.4 工作湿度： 90% （无冷凝）
2技术性能指标
2.1 符合标准：pH值满足HJ 1147-2020的要求
2.2 主机
2.2.1 具有多种语言选择，其中包括中文
▲2.2.2 显示：可同时显示如下任意3个电极的测量读数
（1）pH电极：pH、mV、温度
（2）电导率电极：电导率、盐度、总溶解固体、温度
（3）溶解氧电极：溶解氧、压力、温度
（4）LBOD电极：溶解氧、压力、温度
（5）ORP氧化还原电位：mV、温度
（6）钠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7）氨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8）铵根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9）氟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10）硝酸根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11）氯离子选择性电极：mg/L、温度
▲2.2.3 数据内存：不少于100,000 组数据
▲2.2.4 数据存储：测量时可实现自动存储和手动存储
[bookmark: _GoBack]2.2.5 数据传输：通过USB接口连接至PC或USB存储设备
2.2.6 温度校正：关闭、自动和手动（取决于特定参数）
▲2.2.7 外壳防护等级：IP67（安装了电池盒后）
2.2.8 尺寸：约22 × 9.7 × 6.3厘米
2.2.9 重量：不超过600g
3 电极技术性能指标
3.1温度
量程：-10.0～110.0℃
分辨率：0.1℃
准确度：±0.3℃
3.2 pH电极
量程：0～14（除标准凝胶电极PHC101）
2～14（标准凝胶电极）
分辨率：0.1/0.01/0.001可选
精度：pH超纯电极0.01
pH电极0.02
3.3 电导率电极
电导率：
量程：0.01 μS/cm ～ 200.0 mS/cm
分辨率：0.01 μS/cm（最大0.05μS/cm）
电阻率：
量程：2.5～49欧姆·厘米
分辨率：0.1欧姆·厘米（最大0.05欧姆·厘米）
3.4 溶解氧电极
量程：0.05–20.0 mg/L
1–200% 饱和度
分辨率：0.01 mg/L
溶解氧的准确度：在 0.1–8 mg/L时， ±0.1 mg/L
大于8.0 mg/L时， ±0.2 mg/L
▲4 仪器配置（便携式水质多参数分析仪主机＋pH、电导率、溶解氧电极）
4.1 pH标准型凝胶电极： pHC10103，3米电缆线
4.2 电导率标准型电极： CDC40103，3米电缆线
4.3 溶解氧标准型电极： LDO10103，3米电缆线
4.4 pH缓冲液（校准标准液，500ml/瓶）4，7，10一套，电导率标液一套，坚固型便携箱一套，电源适配器，用户手册
[bookmark: _Hlk212488398]4.5 竞价单位需提供制造商出具的供货与质保确认函以保证货物来源及质保服务。



（二）便携式浊度仪 2套（参考型号：2100Q01-CN）
1 工作条件：
1.1	电源要求： 4节AA电池；110~230V AC，50/60Hz（交流电或者USB+电源模块）
1.2	操作温度：0~50℃
1.3 湿度：非冷凝，0~90%（30℃），0~80%（40℃），0~70%（50℃）
2 技术性能指标：
2.1 符合标准： 满足HJ 1075-2019要求
▲2.2 光源：钨灯光源（入射光波长400~600nm）
2.3 检测器：硅光电检测器
2.4 测量范围：0~1000 NTU
▲2.5 准确度：读数的± 2%+杂散光
2.6 可重复性：读数的± 1%或者0.01NTU，取大者
2.7 分辨率：在最低测量范围时为0.01NTU
▲2.8 杂散光：<0.02NTU
2.9 具有信号平均功能
2.10 双检测器光学系统，可消除色度、光波动、杂散光等的干扰
2.11 具有多种语言选择，其中包括了中文
2.12 具有屏幕在线帮助指引功能，使校准、验证等更简单
2.13 USB数据传输，无需软件进行数据下载，仪器数据存储≧500组
2.14 创新的RST（快速沉淀浊度）模式，即使样品发生快速沉淀，仍然能读出正确的浊度值
▲2.15 仪器防护等级：IP67
▲3 仪器配置：
3.1 基本配置：便携式浊度仪主机，6个样品池、装在密封小瓶中的StablCal 一级标准液（20、100、800NTU）有效期半年以上、10NTU的一级验证标准液、硅油、4节碱性电池、用户手册、一个便携箱。
3.2 竞价单位需提供制造商出具的供货与质保确认函以保证货物来源及质保服务。


二、商务要求
（一）交货要求
1.仪器设备等物品应按有关要求进行包装并采用适当的运输方式运抵合同交货地点。
2.中标人提供的物品必须原装、全新、最新生产批号，且完全符合采购人的采购参数要求和配置要求；产品的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并符合采购人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
3.中标人交货时须随附物品清单，且必须提交货物出厂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
4.非特殊情况，所有物品需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货，否则按违约处理。
（二）货物的验收
1.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物品质控要求符合采购人需求的质量控制标准。
2.所有物品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单相符；货物外观清洁，标记及字体清晰、明确。
3.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文件上的技术性能指标、仪器配置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验收，符合采购需求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4.物品须免费送货上门，免费调试，免费提供现场技术培训（如有需要），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仪器的各项功能。
（三）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质量保证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物品质保期不少于90天（其中水质多参数分析仪主机、浊度仪主机、溶解氧电极质保一年，pH电极、电导率电极质保3个月），90天内所有物品因质量问题均须包换。
2.在质量保证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内发生非因采购人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的，中标人应在收到有关通知后7天内予以免费更换或维修。
3.质保期内全部的服务费和更换、维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四）其他要求
1.本项目采购需求参数中带三角形符号的“技术性能指标”以及“仪器配置”等需求为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的，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2.项目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双方签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即按合同价格执行，不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因素。供应商需详细阅读采购需求文件中各参数和条款内容再进行报价，中标后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
3.中标人将全部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后，在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请款函、有效发票等资料，采购人自收到成交人请款函、有效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合同总金额100%的款项（无预付款）。
4.合同签订后，一方逾期交付货物或逾期支付货款的，每逾期一日，将按合同总金额的1‰向另一方支付逾期违约金；任一方单方无理由终止合同的，将由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的各项损失；成交人未按合同和项目需求文件、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每违约一次，按合同金额的1%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其他违约行为将按违约货款额5%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